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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农银汇理彭博1-3年中国利率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彭博1-3年中国利率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彭博利率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82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农银汇理彭博1-3年中国利率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及《农银汇理彭博1-3年中国利率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含大额转换转入和大额

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6日

限制申购 （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

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恢复大额申购（含大额转换转入和大额

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9月10日

限制申购 （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

购）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暂停本基金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100万元（不含）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

购），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或者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本基金管

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021-61095599）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abc-ca.com）咨询相关事宜。

本公告仅对农银汇理彭博1-3年中国利率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法律文件。

3、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9月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

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3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434

末“5”位数 19203，39203，59203，79203，99203，74739，24739

末“6”位数 436268，686268，936268，186268

末“7”位数 4574622，6574622，8574622，0574622，2574622，7117637，9617637，2117637，4617637

末“8”位数 29008060，79008060，4190320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33,64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

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卫医学” 、“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250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06.20万

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本次

发行价格为4.1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综上，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62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240.3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3,508.53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7.0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4,325.58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11,770.158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865.15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前述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 但网下发行中设定的限

售股票无需扣除）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43.3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82.2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8.89%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4922910%，有效申购倍数为5,716.8040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9月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2、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3、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

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为国金证

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

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4、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5、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

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

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

价及申购。

6、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2021年8月31日（T-2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17元/股，预计募集资金规模为20,041.8540万元。

截至2021年8月27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80.62 2,004.1854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9月8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

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1、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

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号）、《关于

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

（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

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9月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 中披露的42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77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2,425,290万股。

2、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

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

量（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

产品、社保基金、养

老金、 企业年金基

金以及保险资金）

5,406,180 43.51% 19,831,289 75.02% 0.03668263%

B类投资者 （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

56,000 0.45% 52,850 0.20% 0.00943750%

C类投资者 6,963,110 56.04% 6,549,661 24.78% 0.00940623%

合计 12,425,290 100% 26,433,800 100% -

注：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余股74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

资者“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3层

邮 编：201204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099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４５０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国力股份”，扩位简称为“国力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１０３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８９

万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５８．３５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５８．３５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１．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３０．００％

。

根据《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５２５．２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１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２０３．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１

，

２１８．４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１２．２５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１３３２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证投资”）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招商资管国力科技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招证投资和国力股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

纳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

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合计

（元）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１９４

，

５００ １４

，

３８１

，

７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１４

，

３８１

，

７８０．００

国力股份员工战配

资管计划

２

，

３８９

，

０００ ２８

，

７６３

，

５６０．００ １４３

，

８１７．８０ １２ ２８

，

９０７

，

３７７．８０

合计

３

，

５８３

，

５００ ４３

，

１４５

，

３４０．００ １４３

，

８１７．８０ － ４３

，

２８９

，

１５７．８０

注：以上获配金额不含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１１３

，

７８２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７

，

６８９

，

９３５．２８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

，

７１８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４

，

９６４．７２

。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１８４

，

０００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４６

，

６９５

，

３６０．００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７３３

，

５０２．４５

（按各配售对象计算值四舍

五入取整精确到分后加总）。

二、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国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３

末“

４

”位数

１９６７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国力股份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

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５

，

３８１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５３９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８５９

，

１１０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０５％

，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３％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

，

７１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０４

，

９６４．７２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

０．０４３％

，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

０．０３６％

。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保荐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上、 网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招商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立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６０１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

日）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８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２．５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

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本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８０７

；

末“

６

”位数

２６２３８３

、

３８７３８３

、

５１２３８３

、

６３７３８３

、

７６２３８３

、

８８７３８３

、

０１２３８３

、

１３７３８３

；

末“

７

”位数

３３４５４５８

、

５８４５４５８

、

８３４５４５８

、

０８４５４５８

；

末“

９

”位数

０９３７８４３５９

、

１２３３２７８２７

、

２７９６５０６０１

；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本立科技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３６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本立科技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浙江本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4,319.34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18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2,591.64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727.7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7日（T-1日，周二）下午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2021年8月10日（周二）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9月7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森赫股份

（二）证券代码：30105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6,678.66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669.6667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

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

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工业园区森赫大道1号

联系人：李仁

电话：0572-2923372

传真：0572-292339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保荐代表人：冯颂、王刑天

电话：0512-62938523

传真：0512-62938500

发行人：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艾录”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4,8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2360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50.00万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为3.31元/股，不高于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9.9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44.5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1%；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25.5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8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合计为

4,37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9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上海艾录”股票825.5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7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9月7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

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

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9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

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

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

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

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672,59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92,258,114,500股，配号总数为184,516,22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18451622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176.02841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股份的20%（即874.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2,670.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699.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38.89%。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4211439%，申购倍数为5,428.5445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9月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9月7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